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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2297/09-10(01)至 (03)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2.  對於食物環境衞生署的食物安全中心於

2010年 7月 29日至 2010年 9月 10日推行先導計劃，協

助漁民遵從《食物安全條例草案》 (下稱 "《條例草

案》 ")所建議的備存紀錄規定，黃容根議員表示歡

迎，並促請政府當局對在《食物安全條例》生效後

未能遵從備存紀錄規定的漁民，延遲執行罰則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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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由建議的 6個月寬限期延遲至一年，理由是所

涉及的漁民人數眾多，而且部分在香港以外水域作

業的漁民通常會離港長達 6個月之久。在此期間，

政府當局應利用南中國海每年 5月中至 8月的下次

休漁期向漁民提供培訓，以便為遵從備存紀錄的規

定作好準備。張宇人議員亦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延長

寬限期，以協助漁民及小型檔位商戶遵從《條例草

案》下的規定。  
 

政府當局  3.  政府當局回覆時表示會考慮委員有關訂

定《條例草案》生效日期及提供寬限期的建議。

在未來數月，政府當局會繼續向漁民及小型檔位

商戶提供協助及培訓，以幫助他們作好準備。政

府當局進而表示，《條例草案》已為未能遵從登

記及備存紀錄的規定提供一項免責辯護，只有未

有合理辯解而不遵從有關規定的人才屬干犯罪

行。  
 
4.  王國興議員詢問《條例草案》如何確保在

香港以外水域捕撈的魚穫適合人類食用，理由是在

香港以外水域捕撈的一些魚類，很可能帶有較高的

毒素，例如雪卡毒。  
 
5.  政府當局答覆，《條例草案》會進一步有

助確保活水產是適宜供人食用的。《條例草案》規

定任何經營食物進口或分銷業務的人士須向食物

環境衞生署署長 (下稱 "署長 ")登記。登記制度有助

署長在發生食物事故時，迅速辨識和聯絡某一組別

的食物商。因此，把魚穫分銷的漁民會符合 "食物分

銷商 "的定義，倘若他們向其他人 (包括售予本地海

鮮商、收魚船、魚類統營處 )供應該等水產而未有獲

得豁免，便須向署長登記。如果收魚船的漁民供應

水產予其他人士，亦須向署長登記。然而，《條例

草案》訂明，已根據其他條例登記或取得牌照的食

物進口商或分銷商(正如《條例草案》附表 1所載)，

由於當局已擁有他們的資料，因此會豁免他們遵從

這項登記規定，作為方便營商措施。舉例來說，本身

是第 III類別船隻船主，並已向海事處取得有關牌照

的漁民，會獲豁免遵從向署長登記的規定。此外，

《條例草案》訂定條文，規定任何人如在經營業務

的過程中在香港進口、獲取或以批發方式供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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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須備存為其供應食物和向其採購食物的商號的

交易紀錄。漁民如把捕撈漁穫分銷，須備存漁穫的

紀錄，包括捕撈漁穫的日期／期間、漁穫的常用名

稱和總數量，以及捕撈漁穫的地區，有關紀錄須備

存 3個月。 

 
 6.  政府當局進而表示，《條例草案》會賦權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特定食物類別的進口管制訂

立規例。當局建議《條例草案》下應訂有兩項規例，

即 (a)《進口野味、肉類、家禽及禽蛋規例》及 (b)
《進口水產規例》，以涵蓋具有較高潛在健康風險

的食物。有關建議載於有關《條例草案》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附件B。政府當局正就有關建議諮詢

業界。在《條例草案》通過成為法例後，政府當局

會提交該兩項規例。  
 
7.  余若薇議員察悉《條例草案》第 6條訂明，

署長可藉書面豁免任何人，使其無需遵守須根據

《條例草案》第2部就某業務登記的規定，而第6(4)
條則規定，署長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豁免某類

別人士，使該等人士無需遵守須根據《條例草案》

第 2部就某類別業務登記的規定。余議員詢問，署

長在豁免任何人或某類別人士遵守登記及備存紀

錄的規定時，所使用的準則為何。余議員進而關注

到《條例草案》第 8條可否防止有人利用不同公司

規避署長基於該人過往違反《條例草案》的罪行而

拒絕登記的權力。  
 
8.  張宇人議員察悉《條例草案》第 6(4)條訂

明，署長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豁免某類別人

士，使該等人士無需遵守須根據《條例草案》第2部
就某類別業務登記的規定。張議員希望署長不會引

用此條文豁免於食物供應鏈內擔當食物進口商或

供應商角色的法定團體，使其無需遵守須根據《條

例草案》第 2部和第 3部有關登記及備存紀錄的規

定。  
政府當局  9.  政府當局承諾就余議員及張議員在上文

第 7及第8段提出的問題，提供書面回應。  
 
 
 

 
10.  黃毓民議員表示，"期間 "這一個中文詞語

未 能 完 全 反 映 《 條 例 草 案 》 第 23(1)(a) 條 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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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period of the capture"的含義。余若薇議員亦認為

應在《條例草案》第 23(1)(a)條下就 "period of the 
capture"指明特定的期間。政府當局答允考慮，並

在會後提供書面回應。  
 
11.  王國興議員從政府當局 2010年 9月 10日就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010 年 7 月 27 日 函 件 [ 立 法 會

CB(2)2297/09-10(03)號 文 件 ]所 作 答 覆 的 第 4段 察

悉，署長或會考慮根據《條例草案》第 6(1)條豁免

香港大型食品展覽的參展商，使其無需登記為食物

進口商或分銷商。王議員亦從該文件第 12段察悉，

署長或會考慮根據《條例草案》第 29(1)及 29(4)條豁

免一些慈善食物銀行，使其無需遵守備存紀錄的規

定。王議員關注政府當局可如何確保在食品展覽出

售及由食物銀行供應給有需要人士的食物是適宜

供人食用。  
 
12.  政府當局答覆，雖然大型食品展覽的參展

商未必需登記為食物進口商或分銷商，如果他們所

供應的食物被發現不宜供人食用，便會干犯《公眾

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下所訂的罪行。政府當

局向委員保證，署長會審慎行事，並在考慮是否給

予豁免時，會研究該項豁免對公眾健康可能帶來的

影響。此外，根據《條例草案》第 6(2)及 6(3)條，署

長可就豁免施加條件，並可在有關條件不獲遵從的

情況下撤回該項豁免。至於豁免一些慈善食物銀

行，使其無需遵守備存紀錄的規定，政府當局表

示，如果這些食物銀行設有機制確保所供應的食物

適宜供人食用，署長或會給予豁免。理由是慈善食

物銀行在備存市民捐贈食物紀錄方面會有困難，因

為部分捐贈者可能希望以不具名方式捐贈食物。而

所捐贈的食物很多時為預先包裝食物，並註有製造

詳情，因此如需追查食物來源，問題應該不大。  
 
 
II 下次會議日期  
 
13.  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0年 10月 18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下次會議，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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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4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1月 5日  



 

附件 I 
《食物安全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0年 9月 29日 (星期三 ) 
時 間  ：  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  ：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 
000250 
 

主席  
 

致歡迎辭  
 

 

000251 – 
001109 
 

政府當局  政 府 當 局 就 有 關 漁 民
備 存 紀 錄 的 先 導 計 劃
(下稱 "先導計劃 ")[立法
會 CB(2)2297/09-10(01) 號
文件]進行簡報  
 

 

001110 – 
001234 

主席  
政府當局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向 參 與
先 導 計 劃 的 漁 民 提 供
的指引  
 
以近岸捕撈／收魚、離
岸 收 魚 為 作 業 模 式 的
參 與 計 劃 漁 民 的 分 別
捕撈地區  
 

 

001235 – 
002049 

黃容根議員  
政府當局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考
慮下列建議  ⎯⎯   
 
(a) 在《條例草案》生

效 後 ， 調 整 寬 限
期；及  

 
(b) 利用南中國海每年

5月中至 8月的下次
休漁期向漁民提供
培訓，以便為遵從
備存紀錄的規定作
好準備  

 

政府當局  
(會議紀要  
第 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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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2050 – 
003420 

王國興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與 食 物 使 用 納 米 科 技

有關的健康影響  
 

《條例草案》能否有效

防 止 市 民 因 進 食 香 港

以 外 水 域 捕 撈 的 含 雪

卡毒素珊瑚魚而中毒  
 

 

003421 – 
004523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在法例生效後，就未能

遵 從 備 存 紀 錄 規 定 施

加 懲 罰 條 文 給 予 的 寬

限期  
 
在《條例草案》通過成

為法例後，為對特定食

物 類 別 的 進 口 管 制 而

制定的兩套規例  
 

 

004524 – 
010529 

余若薇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就

下 列 事 項 提 供 書 面 回

應  ⎯⎯  
 
(a)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

長 (下稱 "署長 ")在
豁免任何人或某類

別人士，使其無需

遵守登記及備存紀

錄的規定時所採用

的準則，以及署長

會豁免哪些人或哪

些類別人士遵守這

些規定；及  
 
(b) 《條例草案》第 8條

可否防止有人利用

不同公司規避署長

基於該人過往違反

《條例草案》的罪行

而拒絕登記的權力

 

政府當局  
(會議紀要  
第 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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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0530 – 
011210 

黃毓民議員  
政府當局  
余若薇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同意檢討《條

例草案》第 23(1)(a)條中

"period of the capture"
的 含 義 ， 以 及 該 條 中

"period"一字的中文翻

譯   
 

政府當局  
(會議紀要  
第 10段 ) 

011211 – 
012059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中 小 型 食 品 零 售 商 難

以 分 辨 商 業 客 戶 和 最

終消費者  
 

 

012100 – 
012556 

主席  
政府當局  
 

登 記 規 定 是 否 適 用 於

直 接 向 最 終 消 費 者 出

售捕撈魚穫的漁民  
 
確 保 小 型 食 品 ／ 街 市

檔位商戶完全知悉《條

例草案》下的登記及備

存紀錄規定的需要  
 

 

012557 – 
013242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就 食 環 署 署 長 可 引 用

第 6(4)條豁免涉及於食

物 供 應 鏈 內 擔 當 食 物

進 口 商 或 供 應 商 角 色

的法定團體，使其無需

遵 守 須 根 據 《 條 例 草

案》第 2部和第 3部有關

登 記 及 備 存 紀 錄 的 規

定的關注，委員要求政

府當局提供書面回應  
 

政府當局  
(會議紀要  
第 9段 ) 

013243 – 
014503 

黃容根議員  
政府當局  
 

列 入 水 產 圖 錄 的 魚 類

品種  
 

 

014504 – 
015556 

王國興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如 何 確 保 大 型 食 品 展

覽 及 慈 善 食 物 銀 行 供

應 的 食 物 是 適 宜 供 人

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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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5557 – 
015713 

主席  
黃容根議員  
黃定光議員  
王國興議員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1月 5日  
 
 
 

 


